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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21〕264 号

合肥学院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

为加强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强化质量意识，培养具

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，学校决定评选校级

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为规范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的评选与奖励工作，充分发挥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引导、示

范和激励作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项与评选对象

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设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三等奖等 4 个等级。凡我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成绩为院级优秀者，经推荐均可参加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的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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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工作

1、学校成立校内外专家工作组进行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的评选，具体组织工作由教务处负责。

2、各学院于每学年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结束后一周内，

向学校推荐院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参加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评选，推荐比例控制在毕业生总数的 5%。

3、各学院向学校推荐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时，须提交以

下材料：

1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；

2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原件（包括计算说明书及图纸等）；

3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概要；

4）合肥学院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表；

5）查重报告。

4、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三等奖比例控制在推荐总数的 4%、8%、16%、24%。

对学生申报的候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须由指导老师作出真

实具体评价；并由所在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签署

推荐评审意见。对不符合以上要求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学校不

受理其参评申请。

三、评价指标体系

1、选题：权重 20%。选题应来自科学研究、工程实际、社

会实践等第一线，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。

2、调研论证：权重 10%。能独立查阅文献以及从事其他形

式的调研，能较好地理解课题任务并提出技术路线（研究方法）、

合理的实施方案，具有分析整理各类信息并从中获取新知识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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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

3、方法、内容、结果：权重 50%。方法新颖、科学，有创

意；分析论证正确，实施方案设计合理；对所述问题有新见解，

角度新颖；所解决的问题对社会有较大的实际意义以及对社会经

济有一定的贡献程度，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、协作精神以及综合

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达到培养和训练学生实践能

力的目标。

4、论文撰写质量：权重 20%。结构严谨，文字通顺，用语

规范；设计图纸规范、无错误；中英文摘要简练准确。符合《合

肥学院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模板》的要求。

四、结果认定

1、对评选出的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学校发给获

奖学生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荣誉证书。

2、对组织申报、推荐工作认真负责的学院，作为年终考核

的依据之一。

五、附则

1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合肥学院优秀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评选和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院行政〔2016〕343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2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合肥学院

2021 年 12月 30日

合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年 1月 4日印发


